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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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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消防技术规程的通知 

 

各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滇中新区规划建设管理部，各有关单位： 

《变电站消防技术规程》已经省住房及城乡建设厅审查通过，现批准为云南省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号为 DBJ53/T-30-2020，自 2020 年 12 月 01 日起实施。原《变

电站消防技术规程》DBJ53/T-30-2010 同时废止。 

本规程由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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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程依据《云南省住房及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云南省 2018 年工

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由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云南电网有

限责任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在《变电站消防技术规程》DBJ53/T-30-2010

和新修编的国家和行业消防规范基础上组织修订完成。 

本规程在修订过程中，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方针，

深刻吸取近年来国内外典型变压器、电缆隧道火灾事故教训，认真总结

国内外变压器和电缆隧道消防设计、施工、验收、运行的实践经验和消

防新技术成果，结合新修编的国家和行业消防规范形成规程条文，通过

开展课题研究和防火、灭火试验，广泛征求变电站设计、施工、运行、

消防监督等单位以及国内消防专家的意见，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程共分 8 章和 1 个附录，8 个章节主要包括：总则，术语，建

筑防火，通风、空气调节及防烟排烟，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灭火设

施、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消防供电、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

统，电缆敷设及防火阻燃，工程施工及竣工验收等内容。附录 A 规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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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消防器材配置及数量要求。 

与《变电站消防技术规程》DBJ53/T-30-2010 相比，本规程主要有以

下变化：  

1.修订了部分术语定义； 

2.调整了章节的名称和顺序； 

3.修订完善了建筑防火章节的建（构）筑物火灾危险性及其耐火等

级、消防车道、挡油设施等条文内容； 

4.修订完善了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灭火设施、火灾自动报警及

联动控制系统章节的一般规定，变压器固定灭火系统喷射装置及管道布

置、干粉灭火系统设计，主要建（构）筑物和设备火灾探测器类型、火

灾探测器的设置规定、变压器干粉-排油注氮灭火联用系统的控制方式、

排油注氮灭火装置防误动和防拒动措施等章、节、条文内容； 

5.修订了消防供电、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章节的消防设备电线

电缆的敷设方式，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类型选择、应急灯具选择等

条文； 

6.对电缆敷设及防火阻燃章节中需要采用耐火防护或耐火电缆的场

所和回路、地下变电站电缆夹层宜采用低烟无卤阻燃电缆等条文进行了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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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修订完善了工程施工及竣工验收章节的一般规定，建筑消防工程，

通风、空气调节及防烟排烟，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灭火设施、火灾

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消防供电、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电缆

敷设及防火阻燃等内容。 

本规程由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负责解释。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通信地址：昆明市官渡区珥季路，邮政

编码：650000。 

本规程的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 编 单 位： 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参 编 单 位：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云南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分公司   

昆明市消防救援支队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昆明训练总队 

昆明市西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昆明供电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理工大学 

明森智能消防装备（江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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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邦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英科瑞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盛云科技有限公司 

天霄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尼特西普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郭增辉   马  锐    毕  明   李殿臣   张  扬  

杨瑞新   卢  婷    孔  焌   颜  涛   梁  戈              

戴  睿   王云辉    潘基书   谭  毅   王晓波 

冉启鹏   王心怡    施云勇   张  强   周亚涛 

黄  沙   熊  焰    李丽华   张伊安   蔡彦坡    

吴小伟   赵明洁    薛亚忠   曾  宏   田  野    

钟强斌    

主要审查人：宋志刚   朱宾勤    何  盎   叶煜明   简宇航    

崔  跃   余广鵷    郭  云   王  莉   陈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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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防止和减

少变电站火灾危害，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特制订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电压等级为 35～500kV的新建、改建、扩建变电

站和电缆隧道，其它电压等级的变电站可参照执行。 

1.0.3   变电站的消防设计、施工应结合工程具体情况，积极采用新技

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1.0.4   变电站消防设计、施工、验收除执行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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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1   变电站建（构）筑物 

2.1.1   主控通信楼 

由主控室、电子设备间、电缆夹层、蓄电池室、通信电源室、通信

机房、计算机室、交接班室及辅助用房等房间组成的生产建筑。 

2.1.2   主控综合楼 

由主控通信室、电子设备间、计算机室和配电装置室等房间联合组

成的一栋式或联合式生产建筑。 

2.1.3   配电装置楼（室） 

安装高、低压配电柜、高压组合电气装置、电容器、电抗器、变压

器等电气设备的生产建筑或房间。 

2.1.4   继电器室（保护小室） 

安装变电站继电保护、自动装置、变送器、电能积算及记录仪表、

辅助继电器屏等的专用房间。 

2.1.5   巡维中心 

专门为多个变电站巡检、维护工作设置的、用于放置常用维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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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备件并提供巡检维护人员工作休息的建筑。  

2.1.6   备用调度中心用房 

变电站中安装电力系统信息处理、监视、控制设备，用于组织、指

挥、协调、控制区域内电网发电和供电平衡、安全稳定运行、日常巡查、

事故处理等工作的电力调度备用控制中心建筑。 

2.1.7   电缆隧道 

专供大量电缆敷设或附件安置，配备电缆施工安装及巡视通道、排

水、通风、防火、阻燃、疏散安全孔、火灾报警、灭火等设施的大型地

下电缆构筑物。 

2.1.8   电缆沟 

专供少量电缆敷设或附件安置，配备排水、防火、阻燃、灭火等设

施的小型地下电缆构筑物。 

2.1.9   电缆竖井 

变电站建筑内用来垂直敷设电缆，带有排水、防火、阻燃、火灾报

警、灭火等设施的电缆构筑物。 

2.1.10   电缆夹层 

设置在变电站控制室、继电器室、配电装置室等房间下部，净高在

1500～3000 mm之间，专供电缆敷设或附件安置的电缆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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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变电站固定灭火系统 

变电站固定灭火系统包括水喷雾灭火系统、泡沫喷雾灭火系统、细

水雾灭火系统、消防炮、干粉灭火系统、排油注氮灭火装置、干粉-排油

注氮灭火联用系统及其他适宜的灭火系统。 

2.2.1   泡沫喷雾灭火系统 

由供水装置、过滤装置、泡沫储罐、泡沫比例混合器、管道、控制

阀、喷头等组成，能自动和人工启动并喷放水-泡沫比例混合液进行灭火

和控火的固定灭火系统，按驱动方式的不同分为泵组式和瓶组式泡沫喷

雾灭火系统。 

2.2.2   干粉灭火系统 

由干粉供应源通过输送管道连接到固定的喷嘴上，通过喷嘴喷放干

粉的灭火系统。 

2.2.3   排油注氮灭火装置 

由控制柜、消防柜、断流阀、排油管道、注氮管道等装置组成的，

用于油浸式电力变压器内部灭火的固定式灭火装置。 

2.2.4   干粉-排油注氮灭火联用系统 

由变压器外部干粉灭火系统、内部排油注氮灭火装置及联动控制系

统组成的固定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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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消防炮 

水、泡沫混合液流量大于 16 L/s，或干粉喷射率大于 7 kg/s，以射流

形式喷射灭火剂的装置。 

2.3   变压器或高压电抗器固定灭火系统验证试验 

在变压器或高压电抗器固定灭火系统的设计条件下，进行扑救变压

器内外火、遮挡火、复燃火的验证性试验，检验灭火系统实物扑救变压

器火灾的可行性、可靠性及有效性，为设计方案、产品性能和施工安装

调试及工程质量评定验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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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防火 

3.1   建（构）筑物火灾危险性分类、耐火等级、防火间距及消防

车道 

3.1.1   变电站建（构）筑物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及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

表 3.1.1的规定。 

表 3.1.1   建（构）筑物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及其耐火等级 

建（构）筑物名称 火灾危险性分类 耐火等级 

主控通信楼、门卫室 丁 二级 

继电器室 丁 二级 

电缆夹层 丙 二级 

配电装置楼（室） 

单台设备油量 60kg 以上 丙 二级 

单台设备油量 60kg 及以下 丁 二级 

无含油电气设备 戊 二级 

屋外配电装置 

单台设备油量 60kg 以上 丙 二级 

单台设备油量 60kg 及以下 丁 二级 

无含油电气设备 戊 二级 

油浸变压器室 丙 一级 

气体或干式变压器室 丁 二级 

电容器室（有可燃介质） 丙 二级 

干式电容器室 丁 二级 

油浸电抗器室 丙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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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筑物名称 火灾危险性分类 耐火等级 

干式铁芯电抗器室 丁 二级 

总事故贮油池 丙 一级 

生活、消防水泵房 戊 二级 

雨淋阀间、泡沫设备室（泡沫设备装置） 戊 二级 

污水、雨水泵房 戊 二级 

柴油发电机室 丙 二级 

巡维中心（无带油电气设备） 戊 二级 

备用调度中心用房 丁 二级 

其它辅助建筑（不含生活用房） 戊 二级 

注：1   主控通信楼、继电器室、备用调度中心用房未采取防止电缆延燃措施时，火灾危险性应为丙

类。 

    2   当地下变电站、城市户内变电站将不同使用用途的变配电部分布置在一幢建（构）筑物或联

合建（构）筑物内时，则其建（构）筑物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及其耐火等级除另有防火隔离措施外，需

按火灾危险性类别高者选用。 

    3   当电缆夹层采用 A类阻燃电缆时，火灾危险性可为丁类。 

3.1.2   建（构）筑物的燃烧性能、耐火极限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50016 的有关规定。 

3.1.3   变电站内建（构）筑物及设备的防火间距，屋外油浸变压器、

油浸电抗器应采取防止火灾蔓延的措施，且防火间距不应小于《火力发

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GB50229 的有关规定。 

3.1.4   变电站内占地面积大于 3000m2 的丙类厂房应设置环形消防车

道，确有困难时，应沿建（构）筑物的两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其它建

（构）筑物和带油电气设备可沿建（构）筑物或带油电气设备的一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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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设置消防车道。 

3.2   防火分区、安全疏散及建筑构造 

3.2.1   变电站建（构）筑物的层数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

积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的有关规定。 

3.2.2   变电站建（构）筑物的安全疏散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 和《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GB50229 的有关规定。 

3.2.3   变电站建（构）筑物的防火墙、电缆井、管道井、疏散楼梯间、

防火门、防火窗、防火卷帘及开口等建筑构造防火应符合《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GB50016 的有关规定。 

3.2.4   变电站带油电气设备的贮油、挡油、排油设施应符合《火力发

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GB50229 的有关规定。 

3.2.5   变电站建筑内部装修应符合《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50222 的有关规定。 

3.2.6   电缆隧道的安全孔宜根据隧道埋深并结合电缆敷设、通风、消

防等工艺要求进行布置，安全孔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工业性厂区或变电站内的电缆隧道安全孔间距不宜大于 75m。

城镇公共区域开挖式电缆隧道安全孔间距不宜大于 200m，非开挖式隧

道的安全孔间距可适当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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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末端应设置安全门或安全孔。无安全门时，安全孔设置位置

距离首末端不宜大于 5m，安全孔直径不得小于 1m；  

3   安全孔内应设置爬梯；通向安全门的通道应设置步道或楼梯等

设施；经常有人巡视的电缆隧道安全孔附近的电缆也应采取防火措施。 

3.2.7   侧面套管变压器宜设置侧面套管变压器挡油设施。 

3.2.8   总事故油池的有效容积按《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

准》GB50229 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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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风、空气调节及防烟排烟 

4.1   通风及空气调节 

4.1.1   变电站通风及空气调节系统应采取防火措施，并应符合《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及《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50019 的有关规定。蓄电池室通风尚应符合《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

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 的有关规定。电缆隧道的空气调节系统设计

应符合《电力电缆隧道设计规程》DL/T5484 的有关规定。 

4.1.2   通风及空气调节系统的风管在下列部位应设置公称动作温度

为 70°C的防火阀： 

1   穿越防火分区处； 

2   穿越通风、空气调节机房的房间隔墙和楼板处； 

3   穿越重要或火灾危险性大的场所的房间隔墙和楼板处； 

4   穿越防火分隔处的变形缝两侧； 

5   竖向风管与每层水平风管交接处的水平管段上。 

注：当建筑内每个防火分区的通风、空气调节系统均独立设置时，水平风管与竖向风管的

交接处可不设置防火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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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通风及空气调节系统的风管及其附件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空

气调节系统风管保温材料、冷（热）水管道的保温材料、消声材料及其

粘结剂等应采用不燃材料或难燃材料。 

4.2   防烟排烟系统 

4.2.1   变电站及电缆隧道防烟排烟系统应符合《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

术标准》GB51251 及《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GB50229 的

有关规定。 

4.2.2   变电站的下列建筑应设置排烟设施： 

１   经常有人停留或可燃物较多的电缆夹层、电缆隧道等场所； 

2   总建筑面积大于 200m2或单间面积大于 50m2，且经常有人停留

或可燃物较多的无窗地下或半地下生产建筑； 

3   建筑面积大于 5000m2的丁类生产建筑； 

4   地上生产建筑内长度大于 40m的疏散走道。 

4.2.3   地下变电站疏散走道排烟系统、补风系统和疏散楼梯间的防烟

系统，尚应符合《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 的有关规定。 

4.2.4   排烟系统与通风、空调系统应分开设置；当确有困难时可以合

用，但应符合排烟系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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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灭火设施、

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 

5.1   一般规定 

5.1.1   变电站的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应符合《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

统技术规范》GB50974 及《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GB50229

的有关规定。 

5.1.2   变电站固定灭火系统的选用应与站址水源、气候、环境条件相

适应，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源充足地区宜选用变压器水喷雾或泡沫喷雾灭火系统；缺

水、冰冻地区宜选用变压器干粉灭火系统或干粉-排油注氮灭火联用系

统； 

2   变压器远距离灭火时宜选用消防炮； 

3   户内及地下变电站的油浸变压器室、油浸高压电抗器室、油浸

电容器室等带油电气设备房间宜选用细水雾灭火系统； 

4   预装式变电站、户内变电站、地下变电站的小型带油电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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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和电缆隧道宜选用干粉或气体预制灭火装置。 

5.1.3   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和变压器固定灭火系统应采取

以下防拒动和防误动措施：  

1   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应采用抗强电场、强磁场的工业

型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2   变压器联动触发信号应选用两个独立的火灾报警信号和变压

器三侧断路器跳闸信号的“与”逻辑组合信号作为联动灭火触发信号； 

3   无人值守变电站的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应将火灾报

警信号接入有联动控制功能的消防远程监控中心。 

5.2   灭火设施 

5.2.1   变电站固定灭火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喷雾灭火系统应符合《水喷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GB50219

的有关规定； 

2   泡沫喷雾灭火系统应符合《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151

的有关规定； 

3   细水雾灭火系统应符合《细水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GB50898

的有关规定； 

4   消防炮灭火系统应符合《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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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338 的有关规定； 

5   干粉灭火系统应符合《干粉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347 的有

关规定； 

6   排油注氮灭火装置应符合《油浸变压器排油注氮装置技术规

程》CECS187 的有关规定； 

7   气体灭火系统应符合《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370 的有

关规定。 

5.2.2   干粉或气体预制灭火装置应符合《干粉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50347 及《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370 的有关规定。 

5.2.3   灭火器应符合《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 的有关规

定。 

5.2.4   变电站砂箱、砂桶、消防铲、消防桶、消防标志等其它消防设

施的配置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 的规定。 

5.2.5   变压器固定灭火系统喷射装置及管道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变压器顶面和侧面保护面上任意一点应在喷射装置的有效射

程保护范围之内； 

2   变压器顶面和侧面保护面上任意一点的灭火剂浓度或喷射强

度应满足灭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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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喷雾或泡沫喷雾灭火系统喷头的平面布置方式可为矩形或

菱形。当按矩形布置时，喷头之间的距离不应大于 1.4 倍喷头的雾化锥

底圆半径；当按菱形布置时 ,喷头之间的距离不应大于 1.7 倍喷头的雾

化锥底圆半径； 

4   变压器套管升高座孔口、油枕、散热器、集油坑应设喷头保护；

水喷雾或泡沫喷雾灭火系统喷头的水平距离和垂直距离应满足水雾锥相

交的要求； 

5   水喷雾或泡沫喷雾灭火系统喷头、管道和支架与无绝缘带电设

备的最小距离应符合表 5.2.5-1 的规定；  

表 5.2.5-1   喷头、管道和支架与无绝缘带电设备的最小距离 

带电设备额定电压等级(kV) 最小距离(m) 

500 4.2 

220 2.4 

110 1.2 

35 0.6 

6   泡沫喷雾灭火系统的保护面积，应按变压器外形水平投影四周

外延 1m 计算。当采用侧面套管变压器时，应增设喷头保护侧面套管，

保护面积按该侧面轮廓外延 1m 计算； 

7   干粉灭火系统喷头布置应使喷射的干粉完全覆盖保护对象，在

保护对象的遮挡或风速较大位置应局部增加喷头，且喷头布置应符合表

5.2.5-2 的规定。 



 

16 

表 5.2.5-2   干粉灭火系统喷头布置间距（ｍ） 

安装要求 干粉灭火喷头 干粉加强喷头 

最大安装间距 3.2 2.0~3.0 

最大保护半径 3.1 1.5 

最大有效射程 7．0~9.0 5.0~7.0 

最大安装高度 7.0~12.0 7.0 

喷头距变压器着火面高差 距顶部着火面：1.0~1.7 距隐蔽着火面：1.4 

注：1   最大有效射程是指喷头出口到不产生弥散的灭火剂锥体长度； 

2   喷头距变压器着火面高差是指喷头避开变压器散热器等遮挡后与变压器顶面或隐

蔽着火面的相对高差。 

5.2.6   干粉灭火系统灭火剂总用量应符合《干粉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50347 的有关规定，总喷射时间不少于 60 秒，每次喷射时间 15 秒，

重复喷射次数不应少于 4 次。 

5.3   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 

5.3.1   下列场所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 

1   主控室、通信机房、变压器室、电容器室、电抗器室、配电装

置室、继电器室、蓄电池室、计算机室、巡维中心、备用调度中心用房； 

2   采用固定灭火系统的油浸变压器及其它带油电气设备； 

3   220kV 及以上地上、地下变电站；预装式变电站；户内无人值

班变电站的电缆夹层及电缆竖井。 

5.3.2   变电站主要建（构）筑物和设备火灾探测器类型应符合表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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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表 5.3.2   主要建（构）筑物和设备火灾探测器类型 

建（构）筑物和设备 火灾探测器类型 备注 

主控室、通信机房 感烟或吸气式感烟  

电缆隧道、电缆层和电缆竖井 线型感温、感烟或吸气式感烟  

继电器室 感烟或吸气式感烟  

蓄电池室 感烟火灾探测器  

电抗器室 感烟或吸气式感烟 

如选用带油设备时，

采用感温。 

可燃介质电容器室 感烟或吸气式感烟  

配电装置室 感烟、线型感烟或吸气式感烟  

主变压器（室） 

感温、感烟、红外-紫外火焰探测器、图像

火灾探测器、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电缆隧道 

空气管式、分布式线性光纤感温探测器、光

纤光栅感温探测器、缆式线性感温探测器 

 

巡维中心（楼）、备用调度中心

用房 

感烟或吸气式感烟  

注：需要发现早期火灾的场所宜选择高灵敏度的探测器。 

5.3.3   火灾探测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探测器应避开变压器检修通道，设置在不影响电气设备检修的

位置； 

2   变压器的缆式线性感温探测器应采取接触缠绕方式，设置在变

压器顶部、侧面、套管升高座法兰等位置； 

3   红外-紫外火焰探测器及图像火灾探测器应设置在变压器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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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中压套管侧，探测器的探测视角范围内不得有遮挡物，避免光源直

接照射探测器的探测窗口位置。 

4   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应采用非接触式安装方式，设置在

变压器每个高压、中压、低压套管升高座及调压开关法兰等位置。 

5   电缆隧道的分布式光纤感温探测器、缆式线性感温探测器应采

用接触缠绕方式，按电缆敷设方式分层设置； 

6   电缆隧道的空气管式和光纤光栅探测器应设置在电缆隧道顶

部。 

5.3.4   变压器干粉-排油注氮灭火联用系统的控制方式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收到联动灭火触发信号后，启动干粉灭火系统； 

2   延时 3min，启动变压器排油注氮灭火装置； 

3   变压器发生复燃火或持续燃烧火时，启动干粉灭火系统重复灭

火。 

5.3.5   排油注氮灭火装置应采取防误动和防拒动措施。 

5.3.6   变电站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应符合《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设计规范》GB50116 及《特种火灾探测器》GB15631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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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消防供电、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6.1   消防供电 

6.1.1   消防供电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

GB50229 及《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的有关规定。 

6.1.2   变电站的消防供电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防水泵、自动灭火系统、与消防有关的电动阀门及交流控制

负荷，户内变电站、地下变电站应按Ⅰ类负荷供电；户外变电站应按Ⅱ

类负荷供电； 

2   变电站内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消防联动控制器，当本身带有

不停电电源装置时，应由站用电源供电；当本身不带有不停电电源装置

时，应由站内不停电电源装置供电；当电源采用站内不停电电源装置供

电时，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应采用单独的供电回路，并应

保证在系统处于最大负荷状态下不影响报警控制器和联动控制器的正常

工作，不停电电源的输出功率应大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消防联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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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全负荷功率的 120%，不停电电源的容量应保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消

防联动控制器在火灾状态同时工作负荷条件下连续工作 3h 以上； 

3   消防用电设备采用双电源或双回路供电时，应在最末一级配电

箱处自动切换； 

4   消防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应采用蓄电池直流系统供电，疏

散通道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的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 30min，继续

工作应急照明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 3h； 

5   消防用电设备的配电线路应满足火灾时连续供电的需要，当暗

敷时应穿管并敷设在不燃烧体结构内，其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30mm；

当明敷时（包括敷设在吊顶内）应穿金属管或封闭式金属线槽，并采取

防火保护措施。当采用阻燃或者耐火电缆时，敷设在电缆井、电缆沟内

可不穿金属导管或采用封闭式金属槽盒保护；当采用矿物绝缘类等具有

耐火、抗过载和抗机械破坏性能的不燃性电缆时，可直接明敷。宜与其

它配电线路分开敷设，当敷设在同一井沟内时，宜分别布置在井沟的两

侧。 

6.1.3   消防设备供电的配电箱应独立设置。 

6.2   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6.2.1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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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016、《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火力发电厂与变电

站设计防火标准》GB50229、《消防安全标志》GB13495、《消防应急照明

和疏散指示系统》GB17945、《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 的有关规定。 

6.2.2  地上或地下变电站主控室、通信机房、计算机室、继电器室、

变压器室、电抗器室、电容器室、配电装置室、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

房、巡维中心、备用调度中心用房、建筑疏散通道和楼梯间等部位，应

设置消防应急照明。 

6.2.3   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类型的选择应根据建（构）筑物的规

模、使用性质及日常管理及维护难易程度等因素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设置消防控制室的场所应选择集中控制型系统； 

2   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但未设置消防控制室的场所宜选择集

中控制型系统； 

3   其它场所可选择非集中控制型系统。 

6.2.4   灯具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选择采用节能光源的灯具，消防应急灯具的光源色温不应低

于 27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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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应采用蓄光型指示标志替代消防应急标志灯具（以下简称

“标志灯”）； 

3   设置在距地面 8m 及以下的灯具的电压等级及供电方式应符合

下列规定： 

1）应选择主电源和蓄电池额定电压均不得大于 DC36V 的 A 型消

防应急灯具； 

2）地面上设置的标志灯应选择集中电源 A 型灯具； 

3）未设置消防控制室的控制室、通信机房、继电器室、配电装

置室、疏散走道等场所可选择自带电源 B 型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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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缆敷设及防火阻燃 

7.1   一般规定 

7.1.1   变电站电缆敷设及防火阻燃设计应符合《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

准》GB50217、《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GB50229 及《电力

典型消防规程》DL5027 的有关规定。 

7.1.2   在外部火势作用一定时间内需维持通电的下列场所或回路，明

敷的电力和控制电缆应实施耐火防护或选用耐火电缆：  

1   消防、报警、应急照明、断路器操作直流电源和发动机组紧急

停机的保安电源等重要回路； 

2   计算机监控、双重化继电保护、保安电源或应急电源等双回路

电缆合用同一电缆通道又未相互隔离时的其中一个回路； 

3   变压器等带油电气设备火灾影响范围内的电力和控制电缆。 

7.1.3   地下变电站电缆夹层宜采用低烟无卤阻燃电缆。 

7.2   电缆敷设及防火阻燃 

7.2.1   220kV 及以上变电站，电力电缆与控制电缆或通信电缆应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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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电缆沟或者电缆隧道中；与电力电缆同通道敷设的控制电缆、

非阻燃通信光缆，应采取穿入阻燃管、耐火电缆槽盒或采取在电力电缆

和控制电缆之间设置防火分隔等方式敷设。 

7.2.2   在电缆隧道和重要电缆沟的下列部位，应设置防火隔断： 

1   公用电缆沟、隧道及架空桥架主通道的分支处； 

2   多段配电装置对应的电缆沟、隧道分段处； 

3   长距离电缆沟、隧道及架空桥架相隔 100m 处，或隧道通风区

段处，厂、站外相隔 200m 处； 

4   电缆沟、隧道及架空桥架至主控室或配电装置的入口、厂区围

墙处。 

7.2.3   配电装置室开关柜的柜与柜之间应采用不燃材料进行分隔，连

接母线或电缆应采取防火阻燃措施，防止火灾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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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程施工及竣工验收 

8.1   一般规定 

8.1.1   变电站消防施工及验收应当依据本规程及现行国家工程建设

消防技术标准、消防设计文件进行。工程建设、设计、施工、监理、检

测单位和验收机构分别对建筑消防工程和电气设备、设施的消防设施的

验收质量负责。 

8.1.2   变电站消防验收采取资料审查、现场检查、功能测试等方式进

行，现场检查的建筑消防工程和电气设备、设施的消防设施应具有代表

性、典型性。 

8.1.3   变电站消防验收应在工程竣工，经相关分项、分部验收合格后

进行，并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及现行国家

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有关规定。 

8.1.4   变压器或高压电抗器固定灭火系统应符合灭火系统施工验收

规范的有关规定，并在厂家进行固定灭火系统验证试验，由消防质量验

收单位负责验收。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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